中山市2026年省级城乡建设绿色发展

资金分配方案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专项资金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下达我市2026年省级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资金共48万元，并提出总体绩效目标。
经过项目单位主动申报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建厅审核，结合相关工作要求，确定明阳智慧能源集团总部基地项目入选2026年省级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资金支持名单。为确保专项资金补助工作按时完成，现制定了中山市2026年省级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资金分配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资金支持方式和额度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分配我市资金总额为48万元，对1个县域“光伏+建筑”试点建设与风貌提升项目予以资金奖励，补助48万元，专项资金一次性支付。
资金分配工作要求
资金分配方案公示。资金分配方案经审议通过后，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网公示。
成果验收。公示无异议后，项目应于2026年6月1日前完成竣工验收并提交竣工验收等资料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一次性拨付奖励总金额的100％，原则上于审核通过后一个月内完成支付。
监管要求。项目用款单位应按《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提交资金使用相关证明材料，接受资金监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抽查工作。
